附件4
重庆市企业发行外债规模登记证明
渝发改外融﹝20  ﹞  号
（外债登记申请企业）：
报来《关于***的请示》（文号）收悉。你司境外发行不超过（债券规模、币种）债券/借用（境外借款机构、贷款规模、币种）国际商业贷款，募集资金用于（外债投向），外债本息由发行人/借款人负责偿还。经研究，予以登记。请你司凭本登记证明按规定办理外债登记、回流结汇等相关手续，注重防范外债风险。请在外债发行结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相关信息报送我委。
本备案登记证明有效期  个月。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

20  年  月  日
